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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草案）公聽會」 

第十一場次（關廟區）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2年 1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關廟區新光里中山堂(臺南市關廟區新光街 209號) 

三、 主席：吳專門委員相忠                         記錄：黃伊琳 

四、 會議簡報：（略） 

五、 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李先生 

第六河川局何時要徵收下游段土地? 

說明：有關河川區土地徵收問題，非屬國土機關主管事項，請填寫陳述意見書，本府

會彙整轉知第六河川局回覆。 

（二）吳禹寰議員 

1. 新制上路難免會造成民眾不安，且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目前為草案階段，

民眾產生不信任感，建議市府於立法院明確訂出管制辦法詳細方式前，暫緩將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送交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傾聽民意。 

2. 建議將公聽會資訊傳達給里長等地方幹部，讓地方知悉相關資訊。 

說明： 

1. 國土計畫法是法規的制定，全國依法應於民國 114年 4月 30日前公告實施，為

能與民眾充分溝通，公聽會會持續進行，至於暫緩審議，帶回研究。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係依內政部營建署規範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劃定，營建署目前持續

為相關法規草案進行細部調整，本府作業流程皆依中央公告辦理。 

2. 民眾通知部分，會轉請公所協助，每場公聽會前 1~2 日，於里辦公處協助廣播

週知。 

（三）李先生 

1. 我的地在許縣溪北側，河川區徵收時說明南北兩側都施設堤防，目前只有南側

完成，北側未完成，何時處理? 

2. 土地是丁種建築用地且合法使用，為何部分劃入國保 1? 

3. 政府強調既有合法權利仍受保障，但若權益受到侵害時，政府將如何補償? 



2 
 

說明： 

1. 有關河川堤防建設問題，非屬國土機關主管事項，請填寫陳述意見書，本府會彙

整轉知第六河川局回覆。 

2. 部分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是因貴屬土地位於河川區範圍，若依徵收計畫堤

防已施設完畢，徵收的部分會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其餘堤防外之土地則

會劃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另建請填寫陳述意見書，供本府查明是否有套圖

偏移的問題，並向六河局作確認。 

3.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土地既有合法權益受到保障，將不因制度轉換影響。若因

國土計畫實施致使所有權人權益受到損害，於國土計畫法第 18、32條訂有相關

補償措施。 

（四）許文進里長 

1. 埤仔頭聚落並未收到國土計畫公聽會的會議通知，作業流程是否有瑕疵? 

2. 埤仔頭聚落被劃入農業發展區第 4 類，本聚落原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劃為

農業發展區第 4類，建蔽率、容積率受到影響，當地發展條件並不輸附近聚落，

其他都劃為城 2-1，為何只有這裡劃農業發展區? 

說明： 

1. 國土計畫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程序作法，係依國土計畫法與內政部營建署公告

規定辦理，依規定本府除依法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舉行公聽

會之時間、地點、辦理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外，並得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另應以通知書方式通知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與可建築用地變更劃設為不可建築用地之所有權人。 

2. (1)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與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劃設原則為依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居住分區，若屬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

優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若對於分區有疑義者，建請填寫陳述意見書，

本府將以公文回覆。 

(2)依目前草案，農 4容積為 180%，城 2-1為 240%，目前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為 240%，劃入農 4似乎有調降，但實際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劃入農 4，因既

有權益保障，仍維持 240%，只有未來由非建地劃入農 4者，才會適用 180%，

所以既有乙建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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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具名民眾 

1. 權益關係人為何沒通知，只通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所有權人? 

2. 原來怎麼使用，國土計畫實施後使用上完全不變或幾乎不變，但埤頭里原本是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容積率、建蔽率及貸款等，

都沒影響嗎? 

3. 埤仔頭聚落屬大台南交通網，屬交通要衝，具鄉村發展潛力，為何劃成農 4?只

有埤仔頭聚落符合農 4的劃設條件，關廟其他地區都沒有符合嗎? 

說明： 

1. 國土計畫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程序作法，係依國土計畫法與內政部營建署公告

規定辦理，依規定本府除依法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舉行公聽

會之時間、地點、辦理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外，並得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另應以通知書方式通知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與可建築用地變更劃設為不可建築用地之所有權人。 

2.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土地既有合法權益受到保障，將不因制度轉換影響。農業

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原則為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之容積率、建蔽率仍維持原樣，不會改變。 

3. 關廟區埤頭社區經查業已核定為農村再生社區，依第 1 項說明，內政部營建署

規範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確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六）許先生 

埤仔頭聚落問題是因為農村再生計畫，且臺南市 97 個農村再生鄉村區，全部都

被劃為農 4，但當初農村再生申請時，並不知道未來被劃為農 4，這不合理，且

營建署網站的管制規則草案，農 4及城 2-1，容積率是不同的，會影響居民權益，

請說明清楚避免影響權益。 

說明：依目前草案，農 4容積為 180%，城 2-1為 240%，目前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為

240%，劃入農 4似乎有調降，但實際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劃入農 4，因既有

權益保障，仍維持 240%，只有未來由非建地劃入農 4者，才會適用 180%，所

以既有乙建地不受影響，但劃出農 4，可能無法再申請農村再生補助，建議地

方要考慮。 

（七）未具名民眾 



4 
 

我的地位於埤子頭段 997-8 地號，編為交通用地，位於埤仔頭旁大昌橋，107 年

8月 16日河川局已歸還於民，但現行仍無法使用土地，也不能請領補助，現在被

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該如何處理? 

說明：有關河川區土地限制使用問題，非屬國土機關主管事項，請填寫陳述意見書，

本府會彙整轉知第六河川局回覆。 

（八）未具名民眾 

1. 土地因許縣溪改道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若未來河川再次改道，分區是

否會由原先的國土保育地區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 

2. 有關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其劃設條件為「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率達

80%以上)周邊相距 2km者」，因五甲段 2-1、2-2地號與都市計畫區相聚約 1公

里，欲詢問 80%標準認定方式為何? 

說明： 

1. 若河川改道，河川局檢討調整河川區域範圍並公告後，國土功能分區將依公告

之河川區域範圍調整劃設成果。 

2. 原區域計畫法之鄉村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原則中，有關都市發展率

達 80%以上之認定方式，係依民國 106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或衛星影像監

測資料計算，該地區工商人口從業人口比率，住宅、商業使用等建築面積達 80%，

方具備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2-1類要件之一。 


